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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昌 县 财 政 局 文 件
新财采监〔2022〕181 号

关于新昌县行政事业单位2023年度安保、保洁、
绿化养护服务实行定点采购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各部门：

为积极推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提高政府采购效率，根据《浙

江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 助力扎

实稳住经济的通知》（浙财采监〔2022〕8 号）相关规定，通过

公开征集入围，确定绍兴朋宇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等 17 家公司为

2023 年度新昌县安保服务定点供应商，新昌县洁邦保洁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等 51 家公司为 2023 年度新昌县保洁服务定点供应

商，绍兴朋宇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等 42 家公司为 2023 年度新昌县

绿化养护服务定点供应商。现将做好我县行政事业单位安保、保

洁、绿化养护服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定点管理范围

凡我县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有安保、保洁、绿化

养护服务需求且年度采购金额 400 万元以下的应纳入定点采购

范围。

二、定点采购有效期和限额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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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开征集入围后确定的我县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

团体安保、保洁、绿化养护服务定点供应商，有效期为 2023 年

度。

年度采购预算金额在 400 万元（含）以上的安保、保洁、绿

化养护等物业管理服务项目，采购单位应当委托县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进行公开招标。

三、定点供应商的选择

采购单位按规定在定点供应商范围内按照“节约、适用”的

原则，根据服务内容、规模、经费等要求，综合比较定点供应商

的报价、人员配置、服务承诺等因素，自主从优选择定点供应商。

其中各项中标价格为最高限价，采购单位可根据实际需要和采购

预算，进一步与定点供应商在中标价格基础上进行直接议价或二

次竞价，以获得服务更优质和价格更优惠的供应商。

如采购单位另有服务要求的，可依据市场价格等信息与定点

供应商进行服务项目费用谈判（费用谈判下浮比例高于中标优惠

水平），但费用总价不得超过采购单位的预算金额。

四、定点管理工作要求

1、采购单位确定定点供应商及价格后，应按规定与供应商

签订合同或协议。

2、各采购单位应加强单位预算和财务管理，任何人不得向

定点供应商提出正常服务以外的不合理要求，不得擅自向非定点

供应商进行采购。否则，一经查实，将按规定追究有关人员或单

位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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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定点供应商必须按投标承诺和谈判约定的优惠、服务

承诺等为采购单位提供优质的服务，不得擅自降低优惠水平，或

故意隐瞒和不兑现相关服务承诺。否则，一经发现并查实，将视

情节轻重按规定给予警告、通报、罚款，直至取消定点供应商资

格，并列入不良供应商名单。

4、县财政局、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对定点供应商的服务、

履约情况进行动态管理，建立服务履约情况记录。各采购单位如

发现定点供应商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及时向县财政局或县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反映（县财政局联系电话：86621309；县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联系电话：86229191）。

附件：物业入围供应商名单

新昌县财政局

2022 年 12 月 21 日

新昌县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管科承办 2022 年 12 月 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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